2020税务稽查典型案例评析之五

摘要

一、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完善关联申报和同期资料管理有关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6年第42号）第二条规定，双方直接或者间接同为第三方所持有的股份达到25％以上，构成关联关系。本案中，X公司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30.25％）和Z基金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41.59％）是同一个公司，从而可以认定二者具有关联关系。
二、x公司利用与Z基金公司的关联关系，事先获悉Z基金的分红时间，在基金宣布分红的前一天买入基金，收到分红当天立刻在亏损状态下卖出。X公司将收取的现金红利作为免税收入申报，并将基金赎回接失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这种“快进快出”的投资方式，其目的不在于获取投资收益，而在于获取税收利益。在查处此类案件过程中，对纳税人经济活动安排是否具有合理商业目的的判定，应透过现象看本质，对纳税人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的安排减少了应纳税额或应纳税所得额的，要依法进行纳税调整，避免税收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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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X有限公司少缴税款案

——利用证券投资基金税收优惠避税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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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案情

一、检查过程
（一）疑云初现：异常投资，快手操作只为亏损
2015年，四川省地方税务局稽查局对四川X有限公司（以下简称X公司）2012——2014年的纳税情况进行检查，发现2013年X公司进行了一次奇怪的投资活动，头一天在资本市场购入基金，第二天基金宣布分红，一周后红利到账马上亏损卖出。
检查组查阅X公司财务账簿，在“交易性金融资产”科目中发现对Z基金的投资收益为负数，这引起了检查人员的警觉。检查人员翻阅此项投资的原始凭证，发现X公司于2013年7月8日购买了3亿元Z基金，7月15日收到现金红利3905.04万元，并于当日赎回Z基金全部份额，赎回总价值2.61亿元，支付赎回费用130.7万元，投资损失3989.9万元。
这一发现加深了检查人员的怀疑，为何此次投资时间如此短暂？为何购入后基金马上分红？为何基金分红后又立即亏损卖出？检查人员凭经验推断X公司此番操作不是正常的商业行为，目的很可能是为了避税。为了印证这一推断，检查人员又查阅了X公司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申报情况，发现X公司在2013年申报纳税时将取得的3905.04万元现金红利作为免税收入申报，并将赎回Z基金导致的3989.9万元损失在税前扣除。
（二）陷入圃局：资料凭证合理合规
检查组询问X公司财务总监，要求其对该投资行为作出解释。对方表示，2014年X公司已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了该投资行为的专项情况说明。检查人员查阅公司提供的专项情况说明发现，x公司头一天购进Z基金，第二天基金公司就宣布分配现金红利。检查组反复研究X公司报送的相关资料，根据现有证据，该投资行为及纳税情况符合税收政策规定。检查人员感到这里面一定有问题，但一时又无从下手。
（三）迎难而上：发现关联关系，疑似滥用税收优惠
检查人员调整思路，决定扩大调查范围，从外部调查着手。在查看Z基金公司官网时，公司简介中第一大股东A引起了检查人员的注意，因为A是X公司章程中注明的第二大股东。难道X公司和Z基金公司是关联企业？为进一步核实情况，检查组前往Z基金公司上海总部进行实地调查，要求其提供公司章程以及x公司购买、赎回Z基金的相关资料，2基金公司以相关业务员已离职、交易系统升级等理由拒绝提供。在检查人员的强烈要求下，Z基金公司最终提供了公司章程。章程表明，x公司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30.25%）和Z基金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41.59%）是同一个公司，x公司和Z基金公司确实存在关联关系。
（四）揭开真相：猜心薄划，只为获取税收利益
为进一步核实该投资业务的实际情况，检查组要求X公司提供投资Z基金的相关资料。x公司辩称，购买Z基金的投资早有计划，公司投资管理部门曾经开展过投资Z基金的有关调查，该项投资决策符合公司管理制度，具有完整的投资审批流程；公司之所以在亏损状态下赎回之基金，是因为急需资金启动另一项投资。
检查组调取x公司《“自有资金投资Z基金”，之尽职调查报告》与内部审批等资料，经过比对和分析，发现两个突破点：其一，2013年7月15日14时x公司收到赎回款，当日16时57分发起新投资计划审批流程，7月18日最终完成审批。从时间上看，X公司是先赎回Z基金，再发起新投资审批流程，这与X公司声称为了启动新投资项目才赎回Z基金的情况不符。其二，尽职调查报告明确载明x公司投资Z基金的策略为收取分红后赎回，目的是提高税后净收益。
经过步步为营地深人调套，检查组终于成功揭开了这个滥用税收优惠政策避税违法行为的面纱：x公司利用与Z基金公司的关联关系，事先获悉Z基金的分红时间，在基金宣布分红的前一天买入基金，收到分红当天立刻在亏损状态下卖出。X公司将收取的现金红利作为免税收入申报，并将基金赎回接失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这种“快进快出”的投资方式，其目的不在于获取投资收益，而在于获取税收利益。
二、案件事实
经查明，本案的主要事实如下：
2013年，X公司为获取税收利益，进行不真有合理商业目的的避税安排。根据事先知道的分红消息，在Z基金宣布分红前一天买入，收到分红后立刻卖出全部份额，利用证券投资基金的税收优惠政策，将现金红利作为免税收入申报，同时将基金赎回损失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
三、处理结果
经审理，税务机关作出如下决定：
1.对X公司2013年7月投资并赎回Z基金相关事项进行特别纳税调整，调增应纳税所得额3859.2（3989.9——130.7）万元。
2.责令X公司补缴企业所得税964.8万元，并从2014年6月1日起至税款人库之日止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加收利息。

案件疑难

本案中，税务机关从关联关系和避税目的两方面综合认定X公司投资买卖Z基金的行为为滥用税收优惠政策的避税安排。
一、认定X公司与Z基金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完善关联申报和同期资料管理有关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6年第42号）第二条规定，双方直接或者间接同为第三方所持有的股份达到25％以上，构成关联关系。本案中，X公司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30.25％）和Z基金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41.59％）是同一个公司，从而可以认定二者具有关联关系。
二、认定X公司具有滥用税收优惠政策避税的目的
税务机关从X公司取得的《“自有资金投资Z基金”之尽职调查报告》第三页第六段“由于开放式基金现金分红暂不征收所得税，提高了投资的税后净收益水平，对机构来说，分红后赎回的策略能有效降低赎回价差，提高税后净收益水平”；第三页第七段“通过基金分红合理避税实务分析：某企业税前利润为1000万元，利用资金买人基金1000万元，按20％分红所得200万元，卖出基金所得800万元。交易前需交纳企业所得税250（1000x25％）万元（企业所得税税率按25％计算），通过投资基金分红的200万元可抵企业的应税所得，抵扣后的税前利润为800（1000——200）万元，相应企业所得税为200（800x25％）万元；则有效合法规避企业所得税50（250—200）万元”，第三页第八段“考虑到申赎成本，选择分红比例越高的基金，避税效果越好”等记载，表明X公司投资Z基金的目的就是通过税收筹划进行避税。而且从投资结果看，投资Z基金的投入大于所得，不具有投资合理性。综上，可以判定投资Z基金的目的是滥用税收优惠政策进行避税。

案例评析

本案中，针对企业滥用投资基金税收优惠政策进行避税的行为，税务机关查证了涉案企业投资行为真实目的为避税的事实，按照实质课税原则进行特别纳税调整，成功查处案件。以本案为鉴，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一、注重对避税筹划项目的检查
实践中，企业利用税收优惠政策进行筹划以达到避税目的的行为时有发生，有的企业甚至组织专业团队或聘请专业机构进行税收筹划。检查中，要重点关注对企业税收筹划项目的检查，尤其对关联交易要深入调查，防止企业滥用税收优惠政策逃避缴纳税款。
二、对税收筹划案件的查处应深入分析、综合判断其真实目的
本案中，X公司短期内投资买卖Z基金其目的并非获取投资收益，不具有商业上的合理性；而且，X公司在投资决策过程中出具的有关报告也表明其投资Z基金的目的在于少缴税款而非投资获利。因此，税务机关认定X公司的投资行为属于滥用税收优惠政策的避税安排。在查处此类案件过程中，对纳税人经济活动安排是否具有合理商业目的的判定，应透过现象看本质，对纳税人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的安排减少了应纳税额或应纳税所得额的，要依法进行纳税调整，避免税收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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